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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表（A表）（外籍人员）
税款所属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国籍（地区）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自行申报情形
	□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没有扣缴义务人                  □其他情形

	在中国境内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号码
	

	境外住址
	
	何国地区税收居民
	
	是否税收协定国
	
	境内是否有固定居住场所
	有□　无□

	在华居住情况
	
	本年一次离境最长天数
	
	申报日期
	
	申报方式
	

	任职受雇单位名称
	单位纳税人识别号
	职务
	所得项目
	所得子目
	所得期间
	收入所属期（起始）
	收入所属期（终止）
	本月在华工作天数
	本月境外工作天数
	含税收入额
	收入额
	免税所得
	税前扣除项目
	法定减除费用额
	准予扣除的捐赠额
	税款负担方式
	雇主负担比例
	雇主负担税款
	原国应纳税额
	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
	速算扣除数
	应纳税额
	减免税额
	已缴税额
	应补（退）税额
	备注

	
	
	
	
	
	
	
	
	
	
	
	
	
	基本养老保险费
	基本医疗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财产原值
	允许扣除的税费
	其他
	合计
	
	
	
	
	
	
	
	
	
	
	
	
	
	

	
	
	
	
	
	
	
	
	
	
	境内企业支付
	境外企业支付
	含税收入总额
	境内企业支付
	境外企业支付
	收入总额
	
	
	
	
	
	
	
	年金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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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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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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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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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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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声明：此表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写的，是真实的、完整的、可靠的。
                              纳税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理机构（人）公章:
经办人：               经办人执业证件号码: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受理人：

	代理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表单说明

1、 适用范围

本表适用于“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以及“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纳税人在办理申报时，须同时附报附件2—《个人所得税基础信息表（B表）》。

2、 申报期限

次月十五日内。自行申报纳税人应在此期限内将每月应纳税款缴入国库，并向税务机关报送本表。纳税人不能按规定期限报送本表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办理延期申报。

3、 本表各栏填写如下：

（一）表头项目

1. 税款所属期：是指纳税人取得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款的所属期间，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月日。

2. 英文名称：填写纳税人的英文姓名。
3. 中文名称：填写纳税人姓名。中国境内无住所个人，其姓名可用中、外文同时填写。

4. 国籍（地区）：填写纳税人的国籍或者地区。

5. 身份证件类型：填写能识别纳税人唯一身份的有效证照名称。

（1）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个人，如果税务机关已赋予18位纳税人识别号的，填写“税务机关赋予”；如果税务机关未赋予的，填写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照名称。

6. 身份证件号码：填写能识别纳税人唯一身份的号码。

（1） 在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如果税务机关赋予18位纳税人识别号的，填写该号码；没有，则填写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证照上的号码。

税务机关赋予境内无住所个人的18位纳税人识别号，作为其唯一身份识别码，由纳税人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初次涉税事项，或扣缴义务人办理该纳税人初次扣缴申报时，由主管税务机关赋予。

7. 自行申报情形：纳税人根据自身情况在对应框内打“√”。

8. 在中国境内通讯地址：填写纳税人境内通讯地址。
9. 邮政编码：填写通讯地址对应的邮政编码。
10. 电话号码：填写纳税人的电话号码。

11. 境外住址：填写纳税人境外的通讯地址。

12. 何国/地区税收居民：是指纳税人是哪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纳税人，一般与国籍相同。
13. 是否税收协定国：在“是”、“否”选择栏。
14. “境内是否有住所”：在“有”、“无”选择栏打√。“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
15. “在华居住情况”分列选择6种情况：“居住天数≤90日（协定国183日）”、“90日(协定国183 日)＜居住天数<1年(不满一年)”、“1年(满一年)<＝居住天数<＝5年(不超过五年)”、“6年>居住年数>5年，第6年居住天数<＝90天(协定国183 日)”、“6年>居住年数>5年，1年>第6年居住天数>90天(协定国183 日)”、“居住天数>＝6年”。居住满一年是指一年内在中国居住365日(如税收协定规定的停留期以任何12个月或365天计算的，则按协定的规定跨年计算），一次不超过30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90日的离境不得扣减日数，如果超过则不能选择一年以上的居住情况。
16. 一次离境最长天数：填写本年度一次离境最长天数。
17. 申报日期：默认为当前日期但允许修改。
18. 申报方式：纳税人申报方式指：“上门申报”、“邮寄申报”。
19. （二）表内各栏

20. 纳税人在填报“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时，第1～16列、第38列需分行列示各任职受雇单位发放的工薪及已缴税款，同时，另起一行在第11-13列“含税收入总额”栏填写上述含税工薪的合计数，并在此行填写第17～39列。

21. 纳税人在填报“取得应纳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时，需分行列示。

22. 第1列“任职受雇单位名称”：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名称全称。在多家单位任职受雇的，须分行列示。如果没有，则不填写。

1. 第2列“单位纳税人识别号”：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的纳税人识别号。如果没有，则不填写

2. 第3列“职务”： 填写纳税人任职受雇单位中职位分“高层”、“中层”、“普通”。
3. 第4列“所得项目”：按照税法第二条规定的项目填写。纳税人取得多项所得时，须分行填写。

4. 第5列“所得项目子目”：“财产拍卖所得及回流文物拍卖所得”、“个人房屋转让所得”、“股权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填写此栏，其他所得项目不填，填写“海外回流文物拍卖所得”、“其他财产拍卖所得”，“个人房屋转让所得”、“个人房屋转让所得（核定税率）”、“个人房屋转让所得（拍卖税率）”，“转让境内公司股权所得”、“转让境外公司股权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法定税率）”、“特许权使用费（限定税率）”，“利息所得（法定税率）”、“利息所得（限定税率）”、“股息、红利所得（法定税率）”、“股息、红利所得（限定税率）”。

5. 第6列“所得期间”：填写纳税人取得所得的起止时间。

6. 第7列“所属时间（起）”：是指纳税人该项所得的所属期间的起始时间。
7. 第8列“所属时间（止）”：是指纳税人该项所得的所属期间的终止时间。
8. 第9列“本月在华工作天数”：是指申报所属时期内在中国境内的工作天数和在中国境内工作期间在境内、外享受的公休假日、个人休假日以及接受培训的天数，该栏没有填写默认为“0”， 且与“本月境外工作天数”之和不能大于当月天数。

9. 第10列“本月境外工作天数”：是指申报所属时期内在中国境外的工作天数及在中国境外工作期间享受公休假日，该栏没填写默认为“0”，且与“本月在华工作天数”之和不能大于当月天数。
10. 第11-13列“含税收入额”外籍人员部分：纳税人境内实际取得的全部收入额。

1　 “含税收入额”外籍人员 包含“境内企业支付”（第11列） 、“境外企业支付”（第12列）、“含税收入总额”（13列），其中：第11列“境内企业支付”： 是指由中国境内雇主支付或者由中国境内机构负担支付的境内、外收入总额，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如为外国货币的，应按税法规定折合人民币填写；第12列“境外企业支付”：是指由中国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是由中国境内机构负担的境内、外收入总额，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

2　 “含税收入总额”则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13列=11列+12列。部分反推计算可先计算出“含税收入总额”后按比例计算“境内企业支 付”、“境外企业支付”。

11. 第14-16列“收入额”：纳税人当期境内取得的全部收入额。   

1　 “收入额”外籍人员包含：“境内企业支付”（第14列） 、“境外企业支付”（第15列）及“收入总额”（16列）其中：第14列“境内企业支付”： 是指由中国境内雇主支付或者由中国境内机构负担支付的境内、外收入总额，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如为外国货币的，应按税法规定折合人民币填写；第15列“境外企业支付”：是指由中国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是由中国境内机构负担的境内、外收入总额，包括现金、实物、有价证券等，如为外国货币的，应按税法规定折合人民币填写。

2　 第16列“收入总额”根据相关列次进行计算。16列=14列+15列

12. 第17列“免税所得”：是指税法第四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所得。

13. 第18～26列“税前扣除项目”：是指按照税法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可在税前扣除的项目。根据各所得子目对应的计算公式不同，部分“税前扣除项目”小项不允许填列。

（1） 第18～21列“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四项，是指按照国家规定，可在个人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部分。

（2） 第22列“财产原值”：该栏适用于“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的填写。

（3） 第23列“允许扣除的税费”：该栏适用于“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项目的填写。

1 适用“劳务报酬所得”时，填写劳务发生过程中实际缴纳的税费；

2 适用“特许权使用费”时，填写提供特许权过程中发生的中介费和相关税费；

3 适用“财产租赁所得”时，填写修缮费和出租财产过程中发生的相关税费；

4 适用“财产转让所得”时，填写转让财产过程中发生的合理税费。

（4） 第24、25列“其他”包含“年金”及“其他”两项，其中“其他”：是指法律法规规定其他可以在税前扣除的项目，“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按照《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规定，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

（5） 第26列“合计”：为各所得项目对应税前扣除项目的合计数。即18列至25列的合计。

14. 第27列“法定减除费用”：是指税法第六条规定可以在税前减除的费用。没有的，则不填。

15. 第28列“准予扣除的捐赠额”：是指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税收政策规定，可以在税前扣除的捐赠额。

16. 第29列“税款负担方式”选择填写项，填写的负担方式有“纳税人自行负担”、“雇主全额负担”、“雇主定额负担”、“雇主比例负担”、“雇主为其雇员负担超过原居住国的税款”。
17. 第30列“雇主负担比例”：税款负担方式为“雇主全额负担”或“雇主比例负担”的填写此栏，可填写0-1的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当税款负担方式为“雇主比例负担”时按雇主实际负担比例填写。
18. 第31列“雇主负担税款”：税款负担方式为“雇主定额负担”的填写此栏，是按雇主为其雇员定额负担的税款填写，没有的不填写此栏。
19. 第32列“原国应纳税额”：是指纳税人按其原居住国税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税款负担方式为“雇主为其雇员负担超过原居住国的税款”或“雇主全额负担”方式下纳税人应填写此栏。
20. 第33列“应纳税所得额”：根据相关所得子目的计算公式自动计算。

21. 第34列 “税率”及第35列“速算扣除数”：按照税法第三条规定填写。部分所得项目没有速算扣除数的，则不填。

22. 第36列“应纳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34列＝第31列×第32列－第33列

23. 第37列“减免税额”：是指符合税法规定可以减免的税额。（其中，纳税人取得“稿酬所得”时，其根据税法第三条规定可按应纳税额减征的30%，填入此栏。）

24. 第38列“已缴税额”：是指纳税人当期已实际被扣缴或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14. 第39列“应补（退）税额”：根据相关列次计算填报。第37列＝第34列－第35列－第36列。
